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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一届会议  

2016 年 4 月 4－8 日，罗马  

国家报告义务工作报告  –   

国家报告义务质量控制准则  

议题 11.1.1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1. 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检委）第十届会议同意秘书处将根据“国家报告

义务质量控制准则”，对《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上传的信息开展基本质量控制。

国家报告义务咨询小组将制定上述准则，并于 2016 年提交植检委批准。  

2. 2015 年，植检委第八届会议（2013 年）成立的《国际植保公约》国家报告

义务咨询小组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开展工作，编写准则。  

3. 有一点必须强调，有关国家报告义务的技术内容，秘书处不予以验证，

也不会提出建议。《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的官方联络点为国家报告义务、其可

获得性及其内容全权负责。  

4. 为《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提供质量控制服务，目的是为缔约方提供行政

支持，确保其上传的报告能够便于国际植检门户网站用户查找，利用门户网站

搜索工具能够得以正确发现，其标题能够易于理解，并确保其内容能够用于国家

报告义务的统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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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通过国际植检门户网站提供国家报告义务的以往经验以及对当前国家

报告义务的详细分析，秘书处起草了《国家报告义务质量控制准则》，交由植检委

主席团在 2015 年 6 月审议通过。主席团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已纳入考虑。  

6. 提请植检委：  

1) 同意附录 1 列出的《国家报告义务质量控制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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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国家报告义务质量控制准则 

1. 国家报告义务咨询小组指出，国家报告义务所提供的信息质量参差不齐，

而秘书处通过提供进一步指导并确保所上传报告质量更为稳定一致，就能显著提高

信息质量。但是，咨询小组和秘书处一致认为，此类质量控制工作不能对报告的

技术内容做出任何质量判定。  

2. 质量控制工作目的是为缔约方提供行政支持，确保其上传的报告能够便于

国际植检门户网站用户查找，利用门户网站搜索工具能够得以正确发现，以及从

其标题就能易于理解其内容。  

3. 与咨询小组协商后提出下列几点问题，用以指导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如何

与缔约方沟通，提高国际植检门户网站的国家报告义务信息质量：  

1) 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的信息错置，如：对国家植保机构的介绍归为

有害生物报告。  

2) 文档标题可提高其明晰度，如：缺少可改进搜索结果或加深理解的

关键信息。  

3) 文档丢失或损坏（打不开）。  

4) 链接丢失或无效（打不开）。  

5) 报告表单中信息错误放置，导致混淆且文档或链接无效。  

6) 添加新报告，而不是更新原有（现有）报告。  

7) 使用一般链接，无法提供相关信息。  

8) 提供无效电子邮箱。  

9) 重复报告，或一份报告中出现重复文本。 

10) 错别字、标点和拼写错误影响搜索结果，影响数据汇总或可用性。  

11) 应正确选择关键字，便于找到信息。  

4. 秘书处将会把上述意见或信息与官方联络点沟通，并抄送国际植检门户

网站的各国编辑，但理解这些纠正措施或酌情提供正确更新内容的责任在于国家

植保机构/官方联络点/编辑。只有在官方联络点提出要求并附有书面许可的情况下，

秘书处才会实际落实任何上述纠正措施。  

5. 秘书处将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设置反馈系统，让《国际植保公约》用户

能够就国家报告义务数据质量问题提出意见，并将意见转交至《国际植保公约》

相关联络点。 


